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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（上） 

引言： 

這題目曾在「佛教現代學會」講過，現重講！ 

對於這題目，我曾考慮再三，是否演講？ 

因一般人在短時間內，要明瞭《中觀》大義，就已不容易了；更何況還要

再切入「如來藏」思想。 

然為先前已出版有《中觀論頌直了》《中觀論頌續雕》和《楞嚴新粹》《楞

嚴貫心》等書，所以若聽不清楚者，猶可從書中重習也。 

各位都已知道，今天要講的題目是「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」。這真是個大題

目。因為單單要講中觀思想，就不是那麼容易。我以前已講過並且出版《中觀

論頌直了》，很多人都說看不懂。後來，又在三義重講，前後花了半年多吧，講

義稱作《中觀論頌續雕》，講綱、mp3 也都上網了，很多人還是聽得很辛苦。所

以，單單要把「中觀思想」講清楚，就不是那麼容易。 

同樣「如來藏」也是個大主題。在中國，比較代表性的經論，有《楞嚴經》、

《起信論》和《圓覺經》。這三本經個別講，都要花很多時間。在歷史上單講中

觀的，其實不多，單講如來藏思想的稍微多些。而我們現要從「中觀思想」去

會通「如來藏」，這當就更難了。但是，我們一定要去面對這個問題，為什麼呢？

很多人單講中觀時好像懂了，單看如來藏時也自以為清楚。但是，若從中觀思

想再去看如來藏，就不免衝突、矛盾矣！  

所以，有些學中觀者乃說如來藏是外道思想，是梵我思想的復辟。其實是

不是外道思想，不只關乎文字是怎麼寫，也關乎你是怎麼解碼的。解碼正確的

話，一切都是正法；解碼不正確的話，則正法也會變成外道。所以，關鍵是：

云何去作正確的解碼。如果解得精闢，中觀跟如來藏乃相得益彰；解得不好，

就互相牴觸。中觀者說如來藏是外道，如來藏者評中觀不了義。在歷史上，有

種種不同的評比。所以，我們今天要對此作更精密的整合，把中觀的思想跟如

來藏銜接得天衣無縫。 

以我個人的看法，單單瞭解中觀思想，其實還是偏一邊。同樣，直接切入

如來藏的思想，也不免偏一邊。只有真正契入中觀思想，又能會通如來藏思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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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真不落兩邊。當然，歷史上還沒有人這麼直說。但我相信，將來的歷史會

印證我講的話。所以，我們今天正在作一件艱鉅的工作，就是把中觀的思想和

如來藏的思想作銜接、會通。這對我個人來講，也算是了了一個心願。 

各位當還記得，前些時候我已講過一個題目：「從中觀思想看唯識」，這題

目其實也是蠻大的。講完之後，我覺得還必須再整理這個題目才算完整。 

其實，這題目「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」，大概五、六年前就在「佛教現代學

會」講過，可是那一次時間比較匆促，只有九十分鐘。九十分鐘要把這題目交

代清楚，其實是很困難的。而且，因當時場地不熟悉，錄音也沒錄好。因此，

我一直期待再把這題目好好整理一下。 

所以，我們這一次準備的時間是比較充裕的，共預留了五天，大概有十個

小時。內容，則講義之一是「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」，講義之二是「圓覺經抉擇」

和「起信論抉擇」。因為剛才講到，如來藏思想在中國，最代表性的經論就是《楞

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和《起信論》。 

《楞嚴經》的部分，因為我已出版過一本書，名為《楞嚴新粹》。前二年於

加拿大、溫哥華，又把經文講了一部份。雖未全講，但至少把有關「如來密因」

的部分，作了較清楚的解析。因為，以上兩種資料都已出書或上網了。所以，

有關《楞嚴經》的部分，就不再解析。因此，單就《圓覺經》與《起信論》而

作抉擇。當然，只抉擇一小部分而已，主要是跟「性、相」有關的部分。這是

講義之二。 

然後，有之三的《心王銘》。《心王銘》是禪宗的著作，傳說是傅大士寫的。

但是，以我個人的看法，裡面有許多見地是有問題的。所以，歷史上很奇怪，

既有問題，也不拿出來批判，就把它丟一邊去；然後又一直說，它是傅大士寫

的，徒留下很多懸疑。所以，順著這次講中觀、如來藏的因緣，再把這個問題

澄清一下。最後講義之四，才是總結。 

故總共會發四份講義，現各位拿到的是講義之一「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」。

其實，總共要花多少時間，我也不是很有把握。但相信，五次應該是夠的。現

在開始講中觀思想。 

中觀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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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對已經看過《中觀論頌直了》，且能瞭解大意的人應該是較輕鬆的。同樣，

對去三義上過「中觀論頌續雕」者，若能契合宗旨，聽起來也會倍感親切，因

為這只是複習而已。但對這兩門都未研習過者，就會比較辛苦一點。不過，也

值得啦！好，看講義： 

中觀的主旨大意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緣起無自性爾。如頌曰：眾因緣生法，

我說即是空。下以「性、相、體、用」說明之。 

其實，中觀思想最代表的就是這句話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」眾因

緣生法，我想大家都已聽過很多比喻。譬如種子發芽，要具足種種的條件，種

子才會發芽。附帶的是，當條件不同，所發出來的芽也就不一樣。因緣不同，

所產生的果報則不一樣。或者如建築物，一棟建築物的興建，要具備種種因素：

藍圖、材料、施工等。因緣不同時，所蓋出來的當然就不一樣。 

「眾因緣生法」這句話，就現代人來看，還會更清楚。因為，一切世間的

學問、技術，乃都是「眾因緣生法」的註解爾！更去仔細說明不同的條件會產

生不同的結果而已。所以，「眾因緣生法」與現代科技，其實是最相應的。「我

說即是空」，為什麼說是空呢？下面我會再作詳細解釋。 

性：從眾因緣所生之法，即非自存、即非孤立、即不常住，以此謂為無自

性。亦即無自體、無個體也。 

從眾因緣所生的法，當然不是自己存在的。因為有眾因緣，它才會存在。

譬如我們從哪裡來的？我們是父母所生的。其實不只是父母所生，還要食衣住

行種種生活的供給，才能活到現在！所以，不是自己就能存在的。 

第二、自己也不可能孤立。很多人一廂情願地認為：我是一個孤立的人。

孤立，你就不要吃飯睡覺好了。可能嗎？不可能！我們一向就活在眾緣中，哪

可能孤立呢？ 

第三、也不可能常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緣不斷在變，我們也必須跟著變。

既身體不斷在變，意識也不斷在變，從身到心都是不斷在變。所以，在這個過

程中，沒有一個是能稱為是「自性」─自己不變的特質。因為都是隨眾因緣而

有，隨眾因緣而變。 

在我們習慣上，很少人用「無自性」。一般人較熟悉的說法是「無個體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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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我們都習慣從「個體」去看世間的種種現象，譬如電腦是一個個體、桌子

是一個個體，你我都是不同的個體。但事實上，個體是不存在的。為什麼呢？

因為，都從眾因緣而有。下面用我們比較熟悉的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來作說

明：首先講風。 

a. 如風從那裡來？因氣壓不等，故空氣從高壓流向低壓，而有「風」。 

故壓力差愈大，風即愈大。壓力差小時，風即變小。壓力差均等時，風即

消失矣！ 

風從哪裡來呢？對於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來講，當然非常清楚：風是因

為氣壓不一樣，所以有風。尤其是從高壓流向低壓；且壓力差愈大，風就愈大！

故壓力差既決定風的方向，也決定風的大小。所以，當壓力差消失時，風就不

見了。 

待風吹進屋子後，將門窗關緊；過一段時間後再開時，風已不見了。 

問：原來的風，哪裡去了？答：本無風的個體，所以是現象消失，而非到

哪裡去！ 

故若一陣風吹過來，吹到房子裡後，你就把門窗關起來。過一段時間，你

會發覺風不見了。為什麼沒有風了？因為過一段時間，壓力就均平，均平了就

沒有風。 

我們再問：風到哪裡去了呢？我們認為本來是有風的，現為何沒有風了呢？

其實，本來就沒有風這個個體。因為風，只是壓力差所產生的現象而已。故當

壓力差消失時，風的現象就不見了。非個體有去來，而是現象有差異。 

我們不要講風，講雲好了。很多人都說雲來雲去。我個人常住在山上，我

很清楚：雲既不來，也不去。很多時候你往下看，還沒有雲；但剎那間，雲就

升起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水氣凝結，雲就升起了。過一段時間，雲慢慢上飄又

不見了，而變成水藍色的天空。我們以為：雲有來、有去，其實你仔細看，它

根本就是不來不去！只有雲的現象，而無雲的個體。 

一般說法：風為「動性」，其實應當說是：當空氣示現成「動性」時，乃

名為「風」。 

一般的說法，「風為動性」─有一種風，它乃有「動性」的本質。其實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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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的。當說是：若表現出動性時，則稱它為風。當空氣表現出動性時，我們說

它是風，說這有風。 

人習慣上都先認定：有一個個體，再來界定它有什麼特質。其實剛好相反，

因有什麼特質，因顯現出什麼現象，才給它的名字。關於風，到這裡應該已說

明清楚。再來看火： 

b. 如火為何物？因物質起燃燒作用時，即名為「火」。 

所謂「燃燒作用」，從化學的角度看，即是急劇的氧化作用爾。 

1.能燃燒的物質，2.當溫度達到「燃點」時，3.又供應有充足的氧氣，即

能呈現出急劇的氧化作用，而有光和熱的產生，此時即假名為「火」。 

火為何物？因物質起燃燒作用時，即名為「火」。現代的人都很清楚，火就

是燃燒現象。我們用比較科學的講法，「火」即是急劇的氧化作用。氧化作用有

時候比較慢，像水果放著，它也會氧化，故八天、十天之後它就爛掉了。但為

氧化速度太慢了，所以你不覺得它在燃燒。 

 所以，要現成急劇的氧化作用，必須有三個條件：第一、有能燃燒的物質，

譬如木材、紙張、汽油等；第二、溫度要到達燃點以上；第三、要有充足的氧

氣供應。這樣就能呈現出急劇的氧化作用，有光也有熱。這時，我們就稱它為

「火」。 

若溫度下降到「燃點」以下，或氧氣不足，或能燃燒的物質已消耗盡時，

「火」即滅矣！ 

問：原來的火，哪裡去了？ 

答：本無火的個體，所以是燃燒的現象消失，而非到哪裡去！ 

反之，若溫度下降到燃點以下，或氧氣不足，或能燒的物質已燒盡，則火

就不見了，或說：火滅了。 

那同樣地問：「原來的火，到哪裡去了？」本就沒有火的個體。只是氧化作

用變劇烈的話，就有火的現象；如果燃燒現象變緩，或則消失，現象就不見了。

所以，不是到哪裡去，而是本來就沒有火的個體。 

一般說法：火為「暖性」。其實應當說是：當物質示現成「燃燒作用」時，

乃名為「火」。而非有單獨地「火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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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曰：拿火來！可能單拿「火」來，而不帶其它物質，如火柴、蠟燭、打

火機嗎？不可能！ 

故俗話曰：薪盡火相傳。其實薪若燒盡，還有火可相傳嗎？沒有！ 

故得在薪未燒盡前，即將火相傳也。 

一般的說法：火是「暖性」，有一種火能表現出暖性。其實剛好相反，當現

象表現出暖性時，我們才說它是火。沒有單獨存在的火。我個人能切入中觀思

想，主要是從「火」的比喻。很多人都把火比喻作生命。既沒有單獨存在的火，

即沒有單獨存在的生命體。 

雖世間人都說：「把火拿過來！」然聽者會拿什麼過來呢？或拿蠟燭，或拿

火柴盒，或拿打火機。你說：「都不要，我只要單獨存在的火！」這可能嗎？不

可能！因為沒有單獨存在的火。 

所以，我們回顧這句話「薪盡火相傳」。這你仔細想想，根本沒道理。因為

薪盡了，火就滅了，憑什麼去相傳呢？火，當是在未燒盡之前就要相傳，而非

待燒盡之後再去相傳。這大概是唯美詩人寫的吧！ 

因此，我們還得倒過來講：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火，而是呈現出燃燒現象

時，方名為「火」。 

c. 如水為何物？當物質的溫度，在「溶點」以上，「沸點」以下時，即名

為「水」─液態也。 

若溫度降到「溶點」以下，即凝結成固態。升到「沸點」以上，即汽化成

氣態。 

問：原來的水，哪裡去了？ 

答：本無水的個體，所以是液態消失，而非到哪裡去！ 

水的話，大家很熟悉。大家也都知道：溫度在溶點以上，冰就能溶解成水。

在凝固點以下，水就凝結成冰。在沸點以上，即蒸發成水蒸汽。 

故溫度在溶點以上，在沸點以下，方名為水。這也就說，在未蒸發成水蒸

汽之前，在未凝結成冰之前，才稱為水。所以，水只是溫度變化間的現象而已。

一般說法：水為「濕性」。其實應當說是：當物質示現成「液態」時，乃名為「水」。 

更詳細地說：「溶點」與「沸點」的溫度，又跟大氣壓力有連帶關係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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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力變大，「沸點」即升高─高壓鍋的原理。若壓力變小，「沸點」即降

低─在高山上煮食，乃不易熟也。 

以上是指純水，若水中溶解了鹽或糖等，「溶點」與「沸點」又不同矣！ 

是以「如何能保持液態？」乃跟溫度、壓力、溶解質、溶解度攸關也。 

如果我們再用物理學去看，是否液態不只跟溫度有關，跟壓力也有關係。

如果大氣壓力變大，則沸點會升高。所以，大家很熟悉的壓力鍋，即依此理而

將沸點昇達 110 度或 120 度，這樣煮起來會更快。 

反之，如在高山上煮食物，就很不容易煮熟。當然所謂的高山，不是五百

公尺或一千公尺，那還感覺不出來。但若到三、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則水可

能 90 度時就滾了，故食物就不容易煮熟。如果更進一步去分析，若水不是純水，

而是溶解有鹽或糖等，則沸點又不一樣矣！ 

過去都認為有一個體，故稱其固體、液體或氣體。而現代已覺悟其本無體，

而只稱其為固態、液態或氣態。態是指現象而已，故云何能保持液態呢？其實

因緣很多，主要是跟溫度、壓力和溶解質、溶解度有關也。 

d. 如地為何物？當物質的溫度，在「溶點」以下則為固態，而有堅持性。 

若溫度升到「溶點」以上，即溶化成液態。或被火燒成灰，被水、被酸鹼

溶解成液狀。甚至碰到很大壓力時，也難為瓦全。 

所以石頭或金屬很硬、很堅固嗎？未必！看碰到什麼對象。 

地為何物？用現代的講法，地就是指固態而已！物質的溫度若在凝固點以

下時，就是固態的！如果在凝固點以上，就稱為液態。這是就溫度而言。 

固態有時候，因被氧化、燃燒了，即不成固態。像大家很熟悉的木頭，本

很明確是固態的，如燃燒了，即很快就變成灰。 

甚至有些金屬，似乎很硬！但如碰到強酸或強鹼，可能很快就被溶解掉。

或則碰到很大壓力時，也可能當下就碎裂了。 

所以「地」很堅固嗎？看所碰到的緣而定！石頭如碰雞蛋，一定是雞蛋破，

而非石頭破。石頭如碰到我們的腦袋，也是腦袋受傷，而非它受傷。可是，如

碰到硝酸或鹽酸，它卻很快就被溶解了。 

一般說法：地為「堅性」。其實應當說是：當物質示現成「固態」時，乃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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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「地」。所以，地沒有自性啦！因它會呈現出什麼特性，乃由周邊的緣來決定，

而非自己能決定，這稱為「無自性」。 

e. 如空為何物？常曰：虛空不動、虛空無為。 

其實人走動時，或物改變位置了，虛空狀已緣起不同矣！ 

再來講虛空。佛經上常謂：虛空不動、虛空無為！好像虛空是永遠不會變

化的。但是，我們都很清楚，虛空是很容易變化的。如你走著，本來在這邊，

現走到那邊。這邊本來不是虛空，現已變成虛空；那邊本來是虛空，現已變成

不是虛空。故位置一更動，虛空的相狀就不一樣了。 

一般說法：空為「無礙性」。其實物隔即有礙，豈能完全無礙呢？是以開

門得見外，關門即不得見外也。 

更詳細地說：我們熟悉的虛空，乃只是大氣層的一小部分。而大氣層也非

一切無礙，若逢颱風、暴雨，便成有礙也。 

一般人謂：虛空是「無礙性」，沒有質礙、隔礙，就稱為虛空。譬如，現在

你可以看到我，我也可以看到你；乃因中間沒有隔礙。如果把門關起來，就看

不到外面，而成有礙矣！把門再打開，又可以看到外面而成無礙。所以，有礙、

無礙的緣是很容易變動的。故虛空豈能永遠不動？ 

事實上，一般人所見的虛空，也只是大氣層的一小部分。大氣層厚度不知

道有幾百公里。故我們比較熟悉的，只是接近地表的虛空。而這部分的虛空也

不是什麼都沒有。有時候刮颱風，有時候下暴雨。那時候為什麼得放假呢？因

為本無礙的虛空，已變成有礙了。有礙，就呆在家裡不要亂走啊！ 

這對現代人來講，是常碰到的情境；但我們的觀念卻可能還固執在「虛空

不動、虛空無為」的觀念裡。以緣起法來看，相其實時時刻刻都在變化，只是

我們的察覺的能力沒有那麼敏銳而已！ 

小結：性，唯無自性，或說是空性、無我性、無常性也。以眾緣生法故，

無自性、無我性、無常性也。 

所以，講到最後，性只有一種性，就是無自性。為什麼無自性？以眾因緣

所生法故。既從眾因緣所生，則一切的相用，都被周邊的因緣所決定。所以，

稱為無自性，或者說無我性、空性，意思是一樣的。至於無常性，則比較狹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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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！ 

總之，背後最重要的原理是「眾因緣生法」。從眾因緣生法裡，去切入無我

性、空性，我認為是很簡單的。因為只要通過邏輯的分析，必得如此的結論：

諸法不可能有自己的個體、不可能有自己的特性！這是先講到性。其次，講相。 

相：如上所言，一切相者，皆隨緣示現。 

以示現不同故，假名亦不同。如冰、水、汽，名不同也。 

示現者，非常非斷；假名者，前後絕然。如種子與芽，如含苞與開花。 

當深入緣起，才不會被假名所騙。名有界，而相無界也。 

講相的話，應該就比較輕鬆。因前面相關的已說了不少。如地水火風，都

是相，都是現象的流轉而已。現象流轉到水的樣子時，我們就稱它為水。現象

變成冰的時候，我們就說它是冰。相是隨緣不斷在變化、示現的。以示現不同

故，假名亦不同。所以有時候稱為冰，有時候稱為水，有時候稱為水蒸氣。 

下面這句話非常重要「示現者，非常非斷；假名者，前後絕然。」就示現

而言，它是連續示現的。但我們定名字時，卻是前後完全不同。 

譬如大家很熟悉的例子：從種子發芽。種子會發芽，這大家都知道。然種

子什麼時候發芽呢？沒有什麼時候，因為它是連續的。你很難說是在幾分幾秒

發芽的。或者如花從含苞到開放，它什麼時候開的？或說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

的什麼時候？不知道。直盯著它看，就知道嗎？盯著它看，還是不知道，因為

它是連續的。 

以現象是連續的，我們稱為「非常非斷」，非常是因為前後有變化，非斷是

因為是連續的。然定假名，必前後不同：說前就是種子，而不管種子間其實還

有很多微細的變化。後就是發芽，其實發芽之後，還是有很多細微的變化。 

世間的名字，沒辦法講得那麼詳細啦！你可以說種子本來是一百啦，現已

變成種子九十九、芽一；再來是種子九十八、芽二，到最後才是芽一百。這樣

把它等分成一百份，以說明種子發芽的過程。然每一分間，其實還是前後截斷

的。因為再怎麼微分，總是有限的。 

故世間的名字絕對是有限的，而現象是無窮的。以有限的名字怎麼可能去

應證無窮的現象呢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很多人就容易被「假名」所誤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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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假名就是實際。 

我們要從深入現象去瞭解世間，不要單從假名去瞭解世間！這就是很多被

稱為「書呆子」的問題。書呆子只看到語言、文字，而看不到實際的世間。 

同理，現象是「非一非異」；但假名，則非同即異。譬如你我之間，乃既非

一，亦非異；一則不必溝通，異則不能溝通。以非一非異故，能勉強溝通。但

你我的名號、職位等，卻必異也。 

能從緣起的變化，去看所示現的相，則為因果的法爾如是也！ 

體：集別相而為體，如人的身體，如樹之體。 

既相是隨緣示現，體亦空花水月。 

然體以是總相故，較別相有較大的穩定性。如浪花與大海。 

第三講體。集別相而為體。我們常說體，體是什麼呢？譬如這是我的身體！

體其實是由很多別相加起來，才稱為體的！別相如眼、耳、鼻、舌，手腳、四

肢等！故離開了別相，便找不到體了！樹的體也是一樣，將枝、幹、花、果等

加起來，即稱為樹之體。 

那相既是隨緣變化、隨緣示現的，則體當然也得跟著變。只是別相的變化，

是比較迅速；而整體的變化，則較穩定。所以，有的人髮型變了，你還認得這

是某某人啦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其他的部分沒變。所以體有比較大的穩定性，這

是我們得承認的。但穩定不代表它就不會變：因為別相變，體當然就得跟著變。 

用大家更熟悉的比喻，浪花當然是變得很快，大海你說它有沒有變？整體

看好像沒變，但仔細看，還是有變的啦！同樣，虛空有沒有變？人物都在移動，

虛空哪能不變呢？ 

從緣起觀，諸法本無界限；故個體亦是別相而已！ 

集一切諸法的總相，乃名為「法界」─這界，還是非有非無也！ 

如《起信論》曰：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 

從緣起觀，一般人所謂的個體，也不過是別相而已。所以你、我、他，日

月星辰、山河大地等，也都只是緣起的別相而已。因相的流轉變化，而呈現出

不同的功能、不同的名字。那再把所有的別相，總加起來而為它取一個名字─

即稱為「法界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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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「法界」究竟有沒有界呢？不能說有界，也不能說無界。為什麼呢？不

能說無界者，因它還有一切相嘛。不能說有界者，因為它還是會繼續變化的─

穩定不代表它就不會變。 

於《起信論》曰「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」。故所謂法門體，

乃非有體，而是法界大總相而已。以體是總相，故有比較大的穩定性；但隨著

緣起不同，還會有細微的變化。我想體講到這裡，應該已清楚了。下面，再講

用： 

用：諸法不自用，如刀不自割，指不自指。 

故一切用者，皆從和合眾緣而有也。 

如生病吃藥，藥得吃才有用、得消化吸收才有用。 

如人得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才有用；立言也非說了即有用，而是得有人聽，

有人信受才有用。 

講用。諸法不自用，我們常說：那個東西有用、沒有用。其實東西自不成

用，一定要跟其他的緣和合，才能產生效用。譬如生病吃的藥，不是藥放著就

有用，一定要吃下去，且被消化吸收才有用。如果吃進去又一樣地拉出來，即

不成用。 

或如古人所說的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能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才代

表你是有用的人。然立言，也不是說了就有用，要有人聽，且聽後能信受奉行

才有用。只是對著牆壁講，那是沒有用的。聽了不採納，也是沒有用的。 

是以愈易與它和合者，即愈有用，如鋰、鈉、鉀等金屬。 

愈不易與它和合者，即愈無用，如氦、氖、氬等氣體。 

所以，這是個大原則：有用沒用，就是要看能否跟緣結合？不光是人、是

物，就有用。能跟更多的緣互動，跟更多的緣結合，才愈有用。是以佛法常強

調要「廣結善緣」！為緣能結得愈廣，所呈現出來的作用就愈大。 

如化學上也說，如鋰、鈉、鉀等金屬，因易與它和合故，即愈有用。反之，

如氦、氖、氬等氣體。以不易與它和合故，被稱為「惰性氣體」也。 

小結：以上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的存在與相狀，皆因緣起的不同而有差異

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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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究而言，乃本無自體、無自性、無常相也。 

性雖不是相，性亦不離相。若無相的存在、變化，何以凸顯出性的寂然、

不動？ 

相雖不是性，相亦不離性。若無性的涵容、隨順，何以呈現出相的存在、

變化？ 

總之，以上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的存在與相狀，皆因緣起不同而有差異也。

相信這大家都已清楚。簡單講，本來就沒有自體、沒有自性。既無常性，即無

常相也。 

下面再補充一句話「性雖不是相，性亦不離相」。諸法無自性，從何而得確

認呢？從相的存在、變化裡，才能顯現出它是無自性。我們以無常性來說明好

了。云何知諸法是無常性呢？因為花開花謝，人生人死，有種種相的變化，故

知道法是無常性。所以，性雖不是相，性亦不離相。 

其次，「相雖不是性，相亦不離性」。那相為何能變化呢？因為它本質是無

常性，所以才能變化。因為本質是無自性，才能隨緣示現。所以，各位一定要

掌握這個大原則：性雖不是相，性亦不離相；相雖不是性，相亦不離性。 

一般人於性相間，常落一邊。若執「平等性」，即忘了「差別相」；若執「差

別相」，即忘了「平等性」。 

如俗謂的「眾生平等」，云何平等呢？性平等，然相猶有差別也。 

為什麼一定要強調這呢？因為很多人都落一邊。我們常聽到的，不是空性、

無我性，而是「平等性」。事實上，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什麼是平等性，而只是胡

亂地跟著喊「眾生平等」！眾生真平等嗎？不能搖頭說不是，因佛法都說眾生

是平等的！然是性平等，而相仍有差別也。就如你是無常性，我也是無常性；

你是無我性，我也是無我性。性都是一樣，但你的樣子就跟我的樣子不一樣；

你的遭遇也和我的遭遇不一樣。 

所以，要非常清楚平等性和差別相。既在平等性中顯現差別相；也在差別

相中凸顯平等性。故平等性跟差別相，不只不會互相衝突，並且能相得益彰。 

既有體才有用，也因用而現體。用變，體亦不能不變也。何以故？既從和

合眾緣而有用，呈用時，體已不同矣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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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有我故，能說話。話說過了，還是同一人嗎？ 

故俗謂「體不變，用無窮」，其實是錯的。何以故？體不變，即無用。用

無窮，即體必變。 

同理，講到體用的問題，雖有體；才必有用：然也是因用，才能示現其體。

還有：用變，體亦不能不變。很多人都執著：體乃不變，用則無窮。但是，既

用一定要跟外緣和合才能成用。其和合時，必已非原來的樣子。如剛才所講吃

藥的例子。藥一定要吃進去，且被消化吸收才有用。已被消化吸收了，還會是

原來的樣子嗎？若還是原來的樣子，即必無效也。 

又如某人正在講經說法，那說法前和說法後還是同一個人嗎？不會是同一

個人。不要說我，你來聽課之前和聽課之後還是同一個人嗎？若仍同一個人，

表示你是白聽的。當然是希望有所不同，才來聽嘛！ 

但是，也不能說全異；因為它們還是有前後連帶的關係。所以，不能說用

別體同；因為體一定得變異，才能產生不同的用！ 

同理，說上帝既是永恆不變，又是全知萬能，便互相矛盾矣！ 

以上從《中觀》思想，來看性、相、體、用，乃十分明瞭！ 

由此，我們可很簡單證明：外道所講的上帝是不存在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

他們說：上帝既永恆存在，又是全知萬能的。永恆不變就不可能全知萬能，全

知萬能就不可能永恆不變。因為體若不變，用即不出。我們用中觀的思想去看

這個問題，其實是非常明確的。故掌握了「眾因緣生法」的大原則，再去看林

林總總的現象世界，就像於虛空中往下看，一覽無餘。 

以上所講從中觀思想來看性相體用，其實並不困難。當然，要用得很流利、

用到淋漓盡致，就要把中觀從第一品到最後一品皆好好看過。雖講來講去都差

不多，但愈看愈熟悉、愈用愈流利。就像刀子是越磨越利一般。 

因時間有限，所以對中觀思想的介紹，就只能點到此為止。 

如來藏 

亦以性、相、體、用來說明之： 

關於「如來藏」，也以性、相、體、用來說明之。首先講到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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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：心性與法性是不同的，如《起信論》曰：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

種法滅故。 

心是能覺，法是所覺；如根塵相對。 

心性與法性是不同的，如《起信論》曰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

滅」。把心跟法當作相對的。為什麼相對呢？心是能覺，法是所覺。如根塵的相

對。 

大家都知道，佛法上常說：六根對六塵。六塵是什麼？色聲香味觸法。其

實，色聲香味觸都可以歸納在法塵裡。法是最廣義的，簡單講，法就是一切被

了別的對象。所以法是所覺，而心是能覺。 

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。但其實單有眼是不能夠看的，故眼睛之所以能看，

是因為背後有心。有心才能夠看，有人才能見聞覺知。所以，能了別的就稱為

心，被了別的，就稱為物，或稱為法。 

所以，中觀思想是偏向處理法的部份。以「眾因緣生法」來說明所看到對

象的源由。但是，能看到的是什麼？就沒有進一步的說明。於如來藏系中即謂：

能看到的，就是心。 

所以，心是能覺，法是所覺。這是最原始的定義。 

眾生以能覺故，曰：眾生皆有佛性。 

此覺有二：覺照於相的如幻示現，覺悟於性的法爾如是。 

眾生以能覺故，曰：眾生皆有佛性。所以佛性，就是指「覺性」啦。這跟

成佛不成佛的關係，還遠得很！但是，眾生至少是能覺的，有覺性。 

此覺可以分為二：第一、覺照於相的如幻示現。剛才講眾因緣生法，所覺

的是種種的相！這相雖是如幻示現，但我們的心能清楚地去了別這個相的存

在、變化等。第二、覺悟於性的法爾如是。如無常性、無我性。性是比較抽象

而超然的，故得透過覺悟，才能見性。 

相的話，是覺照；就是單純用眼耳鼻舌身，去了別種種相的存在、變化。

性的話，是覺悟，就是從相的存在與變化中，去歸納背後有不變的道理。 

簡單講，因為有覺性，所以對相既能覺照，對性也有機會覺悟啦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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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言之，不管法性的空，還是法相的假，皆是心之「所覺」也；至於心之

「能覺」者，乃昭然不動、曠古常存。 

故昭然不動，曠古常存者，乃是心性，而非心相。 

是以心性，即是佛性。以覺為性，或者說：以「了別」為性。 

總之，不管是法性，還是法相。既是法，即是被了別者。故唯有能了別者、

能覺者，才稱為心。於心中，再分作性相兩門：心性與心相。 

故昭然不動、曠古常存者，乃是心性，而非心相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相是流

轉變化的，只有性才能永恆不變。下面我們會再用鏡子作比喻。 

所以有時候稱為心性，有時候名為佛性。佛性其實就是心性。因為以心而

為能覺者。而心，即是「能了別」也。對相的了別，曰覺照。對性的了別，曰

覺悟。這是最基本的定義。 

用個比喻：如鏡以「能顯相」故，稱為「鏡性」也。至於貓來現貓，胡來

現胡，則為「鏡相」也。鏡相是眾緣所生法。 

同理，此心以「能了別」故，稱為「心性」也。至於貓來現貓，胡來現胡，

則為「心相」也。心相是眾緣所生法。 

用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比喻：鏡子。在佛法中，常以鏡子來比喻心。鏡以「能

顯相」故，稱為「鏡性」也。所謂「鏡子」乃為它能夠顯相，才稱為鏡子。這

是「鏡子」最原始的定義。 

至於貓來現貓，狗來現狗，胡人來現胡相，漢人來現漢相，這是鏡裡的相。

鏡子裡會有何種相？這是眾緣所生法。因為貓來的緣，所以現貓相，狗來的緣，

所以現狗相。不同的緣，鏡面就會顯現不同的相。故皆是眾緣所生法。 

同理，此心以「能了別」故，稱為「心性」。至於貓來貓現，胡來胡現，則

為「心相」。心相是眾緣所生法。 

我必須再強調：鏡子的「性」是不會變的，因不管怎樣，一定要能顯相，

才能稱為鏡子。同樣，能了別的，才稱為心。所以，以「能了別」為心性，這

也是不可能改變的。因為若改變了，就不是心矣！ 

簡單講，於性相二門中，不變的，非性不可！如果是相的話，它就成為被

了別的，它就必需隨緣而變；只有性才是能了別的，只有性才能昭然不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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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這個問題我作了較嚴謹的思考。因為，在《楞嚴經》裡一直強調「妙覺

明心」，然「妙覺明心」到底是什麼？如果用任何相去解釋，那絕對不是真正的

心！相就變成妄識了。因此，經深思抉擇後即確認：應該是性，而不是相。如

果確認是性的話，問題就比較簡單。故於《楞嚴經》，我說「七番破處」，即是

「七番破相」，「十番顯見」即是「十番顯性」。 

既是性者，即具普遍性與永恆性，亙三世而不移，放四海而皆準。 

以性故，不為緣所牽，不為相所轉，而稱之為「本來清淨」。如花開、花謝，

人生、人死，皆是無常、無我性。 

於是，既稱為性，即具普遍性與永恆性。因所謂的性，一定得是普遍性，

如無常性，不是這地方為無常，那地方就非無常。必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

到處都是無常，才能稱為無常性。同樣，無我性也必一切眾生都是無我的，才

能稱為「無我性」。 

其次，永恆性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定都是無常性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也

一定是無我性。必具永恆不變的特質，才能稱之為性也。 

由此，心性能夠了別、能夠顯相的特性是不會變的。變的話，就不能稱之

為性。 

所以，以性不為緣所牽，不為相所轉故，稱之為「本來清淨」。其實說它本

來不動，則更清楚也。如花開、花謝，皆是無常性、無我性。如人生、人死，

皆是無常性、無我性。性是不會變的，會變的是緣在變，會變的是相在變。這

一點要非常清楚。 

此本來清淨的淨，與「淨、垢」相待的淨，其實是不同的。何以故？前者

是指性的淨，後者是指相的淨。 

本來清淨的淨，與「淨、垢」相待的淨，其實是不同的。垢淨既然相待，

絕對是相。既相待，表示它已不具普遍性了。如果是性的話，一定要具普遍性。

普遍性的話，即得包含淨、垢的相。 

很多人沒辦法把性的淨和相的淨分清楚，這就有很多麻煩。我再三重述：

經典上講的本來清淨是指心性的淨，不是指心相的淨。 

故眾生學佛修行，是此性的作用；眾生造業沈淪，亦是此性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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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禪宗云：「日用而不知」者，即指此性也。 

故眾生學佛修行，是此性的作用；眾生造業沈淪，亦是此性的作用。大家

當然清楚，我們學佛修行是心的作用，造業沈淪當然也是心的作用。說是心的

作用你不會反對，但若說都是佛性的作用，有的人就會反對。其實佛性就是心

性，既因佛性而學佛修行，也因佛性而造業沈淪，這一點很多人就不容易釐清

楚。因為他認定：「佛性」一定是好的！如果一定是好的，表示它還在「相待」

中。如果具普遍性的話，一定要包括好壞，才能稱為普遍性。 

因此，如禪宗云：「日用而不知」者，即指此性也。眾生學佛修行，是此性

的作用，眾生造業沈淪也是此性的作用。我們每天都不離此性，但是很多人卻

不覺悟這性是什麼？在不在呢？當然在啊！只是他都不悟啊！所以，日用而不

知！ 

我們天天從早上睡醒一直到睡覺之後，都不離開此性的作用，但是很多人

卻只見到相，而不見到性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用鏡子作比喻：世間的鏡子都小小

的，故一眼望去便知那是鏡子！如果這個鏡子很大，大到比這個房間還大，你

可能就撞進去了。如果這個鏡子是無邊的大，那誰還知道鏡框在那裡呢？故只

看到鏡中的相，而看不到鏡子本身。 

因為心的鏡子太大了，大到山河大地都是這個鏡子的顯現。所以一般眾生

當然只看到相，而看不到性。甚至性是抽象的，你必須透過歸納、參究，才能

覺悟它本來的性。 

所以日用而不知，反而才是最普遍的現象。 

因此在《六祖壇經》中本有：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的句子；我將它改成

「善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也。 

嚴格講，性既是普遍性，即無垢淨之別。故稱之為「本來清淨」者，已落

入「方便說」矣！ 

因此，在《六祖壇經》中有一句話：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，我不認同。

何以故？因為，但用此心，既可以造業沈淪，也可以修行成佛。所以，我認為

要「善用此心」！善用就是往正道的方向去努力。 

其實，心性既是普遍性，就得超越「淨、垢」的對待，而不能稱之為「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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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為何在經典上都說如來藏心是「本來清淨」呢？此是希望大家都往清淨的方

向去提昇。所以，稱為清淨，便已是「方便說」了。就像我說：要「善用此心」！

即寓有導引的作用。導引者，往清淨的方向去努力也。 

此「本來清淨」的性，在某些經書裡，卻將之說成「自性清淨」。於是對於

「自性」的定義，就得善加處理。所謂「自性」者，乃是說：自然的性、

本來的性。 

而非「自、他」相待後，還有其自性也。何以故？「自、他」相待，即落

入相中矣！若落入相中，還有其自性；便與《中觀》相違背矣！ 

有些經典更把「本來清淨」說成「自性清淨」，於是很多人就昏頭了！因為

中觀明明是講諸法「無自性」，到此為何又云「自性清淨」呢？所以，我只能解

釋說：自性是什麼呢？是自然的性、是本來的性。如空性、無我性，也都是本

來如此！自然如此的。 

故這個自性不是有了「自、他」的相待後，再確認有自性的。因為若從「自、

他」相待才有的自，便已落入「相」中了。如果落入「相」中，還有自性的話，

便跟中觀的思想相違背了。 

這便是佛法與梵天外道的分水嶺。從性上說清淨，即是佛法。於相中說清

淨，即是外道。何以故？從性上說清淨，還是「無我」也。於相中說清

淨，即是「有我」爾！ 

所以，這便是佛法與梵天外道的分水嶺。從性上說清淨的，才是佛法；從

相中說清淨的，即是外道。而一般世間人、外道都是從「相」中去分別、建立

的。而有自，即是有我！有一個我，且本來清淨，那我執豈不越來越大嗎？ 

從性上說清淨，為什麼是無我呢？因為，性既是普遍性，即非我獨有也。

故很多人雖開口閉口都說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，卻難免都誤解了。好像是我有我的

佛性，你有你的佛性！每個人各有其佛性。其實佛性共通性，而沒有我、你的

差別。 

從相上說清淨，就是有我，有我就是外道。從性上說清淨，才能跟無我相

應的。其實，最好不要說「本來清淨」，而要說：本來就是覺性，本來就有心性。

這才能免很多無謂的諍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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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，有些經論不只說是「自性清淨」，還說是「本來成佛」。這「本來成

佛」似更誇張而難以處理。其實也不會，因如果是謂：本來就成佛性，那還不

會有問題。佛性從過去到現在、未來，皆本來成就也。 

但很多人都不會將之解碼為性，而一定落入「相」中。如果，本來是佛的

相，現在卻變成眾生；那就怎麼解釋都解釋不通的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把「性

跟相」分得很清楚，才不致錯亂顛倒。 

但傳統的經論，卻不曾把性跟相分得這麼絕然。但是，若不分得這麼絕然，

很多地方一定會混淆不清的。下面的問題就是這樣子。 

此「本來清淨」的性，與眾生的「無始無明」，並無前後的關係。何以故？

眾生以不覺悟、不見性故，而為「無始無明」。 

不見性，是一向就不見性；而非從什麼時候起，才變成不見性。 

此「本來清淨」的性，與眾生的「無始無明」，並無前後的關係。何以故？

云何謂眾生為無明呢？為眾生不覺悟、不見性故，稱為無明。且不見性，是從

來都不見性的，而不是從什麼時候才變成不見性的。以從來都不見性故，稱為

「無始無明」。因此，「本來清淨」的性，與眾生的「無始無明」，即似並存也。 

更非因「一念乍起」，才變成無明的。不然這「一念乍起」的無明，就是「無

因生」也！ 

有些經典上甚至說：為什麼會產生無明？是因為「一念乍起」，所以變成無

明。於是乎，為何會一念無明乍起？就講不清楚了。因如果為一念乍起而變成

無明。這無明就是有始，而非無始。 

其次，眾生在「無始無明」當下，其「本來清淨」的性，還是昭然不動，

曠古常存的。如前云：乃「日用而不知」爾！而非已被無明蓋過，更非

已不起作用矣！ 

所以，本來清淨跟無始無明是共存的。為何能共存呢？本來清淨是性，無

始無明是相。無始無明絕對不會是性，為什麼呢？如果無始無明是性的話，你

就完蛋了：是相才可能改變，是性即不能改變。無明若是性的話，眾生就必永

遠無明。以無明能被破除，故它一定是相。 

在本來清淨的性上包含著無始無明的相，這在理論上是不會有衝突的。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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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雖眾生都有佛性，有些人還是造惡沈淪。故在「無始無明」當下，其「本來

清淨」的性，還是昭然不動、曠古常存的。 

像禪宗所講的「日用而不知」！日用表示它不只還存在，且每天都在用，

只是未曾覺悟而已。而不是被無明蓋過，就不能作用了。事實上，也不可能被

無明蓋過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無明是相，清淨是性，相不可能蓋過性的。就像無

常相怎麼變都行，至於無常性絕不會變的。 

云何常聽說「清淨的性被無明蓋過了」？此乃為未曾把「性跟相」釐得很

清楚，才會有此缺失。更不會是：被蓋過了，就不起作用。如已不起作用，似

鏡皆垢而不能顯相，那為什麼還說「日用而不知」呢？ 

故還是每天在起作用。至少你還見得到我，我也見得到你！怎能說不起作

用呢？若真不起作用，那我們憑何聽經聞法、憑何參禪開悟呢？  

所謂「無明」，是指對法理的不覺悟。是「現象」的描述，而非把它當作「因」，

甚至是「第一因」。「無明」是形容詞，而非名詞！ 

所以，到最後我們要追究，無明到底是什麼？其實是對某些事理不覺悟，

故稱為無明。這是對現象的描述，而不是因，更不是第一因。用我們現在的說

法：無明是形容詞，而不是名詞。 

很多人都是背十二因緣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等……一路背下來，

卻錯把無明當成第一因。在哲學上，第一因是不會改變的。故只能說：無明是

指現象─對某些事理不了解，所以才稱為無明。 

如小孩子，因少不更事，所以稱其為「幼稚無知」；待成長後，知識閱歷即

漸豐富矣！如謂其：本來覺明，因被「幼稚無知」蓋過，所以變成少不

更事，便是胡言亂語矣！ 

下面我們用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，如小孩子初生未久，少不更事，所

以稱為「幼稚無知」。等長大後，知識閱歷愈豐富，當然就不再無知了。 

你不能說：這個小孩本來是明智的，因出生時被「幼稚無知」蓋過了，所

以才變成少不更事。那「幼稚無知」又是從哪裡來的，更講不清楚了。 

所以，只能說本來即是無明，不能說本來清楚，後被「無明」蓋過了，才

變得不清楚。在很多如來藏系的經典裡，常在攪和這個問題。乃為未把「本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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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淨的性」跟「無始無明的相」釐清楚，才會糾纏不清。 

因此「無明」與「明」的關係，應是漸近線，而非兩極端。 

無明

明

 

事實上，我們修學佛法的歷程，便是從「無明」的狀態中，慢慢「內攝」

而漸「明」矣！ 

此「明」，既包括「性」的覺悟，也包括「相」的覺照。「性」的覺悟，能

一了百了；「相」的覺照，卻無始無終也。所以於漸近線中，便只能「趨

近」，而不能「到達」。 

因此「無明」與「明」的關係，應是漸近線，而非兩極端。所以眾生能從

無明，慢慢提昇到明。為什麼稱為「漸近線」呢？在數學上，漸近線絕對不會

與Ｘ軸、Ｙ軸相交的。不可能無明到底，而變成一闡提；因為你的覺性仍在。

那明呢，明也不可能到達極限，因為相的變化是無窮無盡的。 

有些人相信，科學有一天可以窮盡知識的範疇。真可能嗎？不可能！為什

麼呢？因為物相，常常和合又變化，變化後再和合。這一直變下去，非有固定

的領域可讓你去窮盡。尤其，它的變化不是以算術級數而遞增，而是呈等比級

數而兌變。故因為根本就沒有底限，所以不可能窮盡知識的底限。 

就深入中觀的人，一定非常清楚：緣起無盡相，怎可能有底限呢？所以，

明不可能到達絕對的圓滿，但我們可以慢慢去趨近到更圓滿的地步！ 

下面我們要講一個公案，是玄沙師備禪師的公案： 

雪峰上堂：「要會此事，猶如古鏡當臺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」 

雪峰禪師上堂開示曰：「要明白心是什麼？就像古鏡當臺一樣，胡來胡現，

漢來漢現！」 

師出眾曰：「忽過明鏡來時如何？」峰曰：「胡漢俱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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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過明鏡來時」：過者，超越也。明鏡未來時，明鏡已去後，明鏡未顯時。 

我們師父以前有一本書解釋公案，名《公案一百》吧！裡面就講到這個公

案。他的講法是比較現代化的：雪峰禪師說“我們的心就像鏡子啦，胡來胡現，

漢來漢現。” 

玄沙師備是雪峰的徒弟，卻反問他：「如果有一天鏡子破了，會怎麼樣？」

雪峰禪師率爾答曰：「鏡子若破了，當然胡漢都不見了！」 

師曰：「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在。」 

「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在」：既是性者，云何會有未來、已去、未顯的可能

呢？ 

玄沙師備即棒喝曰：「這你老頭子卻還未大悟徹底哩！」為什麼還未大悟徹

底呢？鏡子在，就能顯相；鏡子破了，就不能顯相。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？其

錯在哪裡呢？ 

錯在「鏡子根本就不會破」啦！各位聽到這裡應該很清楚，世間的鏡子是

可能破的，而心的鏡子既相應於性，怎麼可能破呢？雪峰的見地不夠，所以一

恍惚，就被騙了。這是因為他未曾將「性跟相」釐得很清楚。如果釐得清楚，

且肯定心是性的話，便絕不會被騙。 

事實上，你回去看師父的解釋，沒有像我批得這麼簡單。他解釋很長，搞

不好你還看不懂哩！ 

在古來的比喻中，常有一種說法：猶如古鏡，被垢所染，故「無明」也。

若垢盡相現，則成「明」也。 

其實，這種說法是錯的。何以故？鏡子的「能顯相」性，當是不會變的，

否則如何能謂「本來清淨」？如何能謂「日用而不知」呢？ 

還有，古來的比喻中，常有一種說法：心像鏡子一樣，被塵垢所染，染到

最後，因都是塵垢；所以什麼也看不到了，故稱為無明。等到有一天，慢慢把

塵垢消盡，然後能顯相，故稱為明。相信，這種比喻大家已聽得太多了。 

我以前也用過這種比喻，現在想想，這種比喻是錯的。為什麼錯呢？我們

再三說到，鏡以「能顯相」為性。這性不可能被塵垢所染。因為，塵垢是相；

相不可能改變性的。如果性會被塵垢所染，云何謂「本來清淨」？云何謂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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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而不知」呢？ 

故「無明」，是指「鏡中相」的扭曲、變形，而非見不到相。 

既是鏡，則必有相也。 

所以用「鏡子被塵垢所染，染到最後就什麼都看不見」來比喻無明，就會

像於玄沙師備禪師公案中“峰曰：「胡漢俱隱。」”一樣遭到眼眼人的棒喝。 

故無明，只是鏡中像被扭曲、變形爾，而非看不見。因為，我們每天還是

會對著很多境界起分別心嘛！你既看得到我，我也看得到你，可是看來看去就

有煩惱、有罣礙。故無明不是看不到，而是有污染。 

講白一點，無明是不見性，而非不見相。相還是見得到的，但所見到的，

已非清淨相，而是已加進很多雜質。加進我見、我慢、貪瞋癡啦！但是，再怎

麼加，總還是有相，不至無相的。 

用前面所說：性也不離相。不能顯相，即不能稱為鏡子。有人說：鏡對著

虛空照，就沒相了？還是有虛空相哩！有人說；於晚上就看不到相。看不到是

你看不到，而非它沒有相啊！或者說：還是有黑暗相哩！ 

總之，「能顯相」、「能了別」性是不會變的，會變的只是「鏡中相」、「所了

別相」而已！ 

因為古來都未把「性、相」切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，於如來藏系中很多地

方都被講得前後矛盾、混淆不清。其實，很多時候它不是講性相，而是講體用。

尤其將體用，說成「體不變、用無窮」時，就必前後矛盾、混淆不清。而我們

是用「性不變，相隨緣」去解碼，便無任何瑕疵，且與中觀思想，密切吻合，

相得益彰。 

如能將這點先確認，再說後面的，就會輕鬆多了。現代人因受到邏輯的訓

練，故再來解析這些事理，便不會有太大的困難。尤其在講經的過程中，我習

慣是用數學的思考方式，一步一步往前推，這樣各位應該更能接受。今天因為

時間的關係，就先講到這裡。阿彌陀佛！ 

 


